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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青少年學生的車船津貼及全面實施分段收費措施的事宜有關青少年學生的車船津貼及全面實施分段收費措施的事宜有關青少年學生的車船津貼及全面實施分段收費措施的事宜有關青少年學生的車船津貼及全面實施分段收費措施的事宜

立法會當值議員蔡素玉議員和應邀出席的朱幼麟議員、李卓

人議員、李華明議員及陳偉業議員於 2004年 5月 20日與 “爭取基層生活
保障組 ”(下稱 “申訴團體 ”)會晤，聽取他們就上述事宜提出的意見。鑒
於申訴團體所提的關注涉及政策事宜，故議員指示申訴部將之轉介交

通事務委員會及教育事務委員會跟進。

青少年學生的車船津貼

2. 申訴團體表示，雖然本港經濟近年出現通縮，但這只不過是

假象。根據某關注組於 2003年就綜援受助人生活物價指數所進行的調
查結果顯示，綜援受助人近年在食物、水電及生活雜項等各方面的開

支均較 1999年的開支為高。就此方面，申訴團體關注到，本港的交通
費用高昂，往往佔家庭總開支達三成之多；而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

雖可透過 “車船津貼計劃 ”獲發車船津貼，惟該等學生在不用上課的日
子卻不能享用車船津貼，以致他們於課餘期間往返學校參加課外活動

時，須自行支付交通費用。申訴團體並指出，由於建於屋 附近的學

校日益減少，學生一般須長途跋涉才能上學，涉及的交通費用甚高。

為此，申訴團體認為，由於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故政府當局

應對他們予以妥善照顧，並應促請公共交通營辦商倣效地鐵公司的做

法，向所有年齡介乎 12至 21歲的學生提供半價優惠。

3. 關於現行的 “車船津貼計劃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不分貧
富，向所有學生提供車船津貼，以免造成標籤效應，徒添學生的心理

壓力。此外，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當初向公共交通營辦商發出專營牌

照時，並無作出周詳考慮，把提供學生票價優惠列作發牌條件之一，

以致學生不能全面享有車船半價優惠，故此，政府當局應作出檢討，

並向全港所有學生提供車船津貼，作為短期的補救辦法。長遠而言，

政府當局須在專營牌照的招標規定或營辦商的專營牌照上附加條件，

要求營辦商向所有學生提供車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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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面實施分段收費的事宜

4. 申訴團體表示，根據巴士公司目前的安排，乘客只能在尾程

路段享有分段收費的優惠，對於在總站上車的乘客而言，雖然他們或

許只乘搭數個站便下車，卻須繳付全程費用。申訴團體認為，上述安

排對該等乘客並不公平。此外，申訴團體關注到，巴士公司並不會在

短途巴士線及乘客較少的巴士線實施分段收費安排；申訴團體認為，

此情況亦顯示巴士公司罔顧該等路線的乘客的需要。為此，申訴團體

希望政府當局促請巴士公司全面實施分段收費安排，以減輕市民在交

通費開支方面的負擔。

5. 鑒於申訴團體所提的上述意見，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可考慮在

巴士公司的專營牌照加入條件，要求巴士公司全面實施分段收費的安

排，作為妥善解決有關問題的方法。

6. 隨附申訴團體的意見書，以供參閱。謹請兩位向有關事務委

員會轉達申訴團體的意見及議員的關注，以便事務委員會作出跟進。

此外，遵議員指示，申訴部亦會將申訴團體的意見及議員的關注和建

議 (即建議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作出研究： (i)公共交通營辦商提供學生
半價優惠將引致的票價成本升幅；及 (ii)政府當局就每年用於車船津貼
計劃的開支作出計算，並要求公共交通營辦商提供相同數額的學生車

船優惠 )轉致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教育統籌局作出回應。待接獲政府當
局的回覆及議員的進一步指示後，申訴部將會把有關回覆送交兩位，

以便轉交事務委員會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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